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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同意書說明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將如何處理本表單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若您未成年，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方得使用本服務，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1、 蒐集之目的：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2、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Ｃ○○一、Ｃ○○二、Ｃ○○三、Ｃ○六一
3、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依大專校院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保存10年。
（2） 地區：本國。
（3） 對象：本校。
（4）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4、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校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校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校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校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5、 是否同意本校於 系所網頁、海報、新聞稿_揭露台端個人資料。

□同意。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6、 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校將無法提供台端本次活動講師權利服務。

· 經  貴校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校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並同意  貴校於上開告知事項一~三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資料。
·                                  受告知人：_________________（請親簽）
· 本人不同意提供上開告知事項二之個人資料

                                 受告知人：_________________（請親簽）

*若當事人未成年，須經監護簽名同意。  監護人簽名                (請親簽)
中華民國年月日
本資料為國立中正大學專有之財產，非經書面許可，不准透露或使用本資料，亦不准複印，複製或轉變成任何其他形式使用。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CCU and shall not be distributed, reproduced, or disclos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CU.


